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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江西洪都航空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 

关于江西洪都航空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二Ｏ一五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嘉源（2016）-04-109 

受江西洪都航空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委托，北京市嘉源律师

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指派律师出席了公司 2015 年年度股东大会（下称“本

次股东大会”），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上

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以下简称“《股东大会规则》”）等规定及《江西洪都航空

工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就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

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以及会议表决程序等所涉及的有关法律问题出具

见证意见如下： 

 

一、 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 

1、2016 年 6 月 7 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临时会议决议召开本次股东大

会。 

2、公司于 2016 年 6 月 8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上发出本次股东大会会议通知公告。公告载明了会议召开的时间、地点、会

议审议事项、会议出席对象、会议登记方法及联系人等。 

http://www.jiayuan-law.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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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其中，公司通过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4、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通过交易系统投

票平台投票，2016 年 6 月 28 日 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

网投票平台投票，2016年 6月 28日 9:15-15:00。 

5、2016年 6月 28日下午 2时，本次股东大会在南昌市鼎昇酒店（南昌市洪都

南大道 27 号）举行。董事长宋承志先生因公务未参加本次股东大会，指定公司董

事曹春先生主持本次会议。 

综上，本所认为：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程序及召开程序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及《公

司章程》之规定。 

 

二、 出席会议的人员资格 

1、截至 2016年 6月 21日下午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

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公司的股东。 

2、根据公司出席现场会议股东或其委托代理人的登记资料、授权委托书等证明

文件及上证所信息网络有限公司提供的资料，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

共计 13人，代表股份共计 377,813,326股，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52.68%。 

3、出席会议的人员为公司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和本所律师，列席会议的人

员为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综上，本所认为： 

出席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

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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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会议的表决程序 

1、本次股东大会对会议通知中列明的议案进行审议，没有提出新的临时提案。 

2、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 

3、关联方回避了对关联议案的表决。 

4、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以记名表决的方式对会议通知中列明的

事项进行了表决，表决结束后，由 2 名股东代表和 1 名监事代表及本所律师共同清

点表决情况。 

5、本次股东大会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提供网络投票平台。网络投

票结束后，上证所信息网络有限公司向公司提供了网络投票统计结果。 

6、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各项议案均合法获得通过，具体如下： 

1）审议通过《公司201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如下：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含恢复表

决权优先股) 

377,813,326 100.00 0 0.00 0 0.00 

普通股合计: 377,813,326 100.00 0 0.00 0 0.00 

2）审议通过《公司2015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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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含恢复表

决权优先股) 

377,813,326 100.00 0 0.00 0 0.00 

普通股合计: 377,813,326 100.00 0 0.00 0 0.00 

3）审议通过《公司2015年度公司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如下：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含恢复表

决权优先股) 

377,813,326 100.00 0 0.00 0 0.00 

普通股合计: 377,813,326 100.00 0 0.00 0 0.00 

4）审议通过《公司2016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表决结果如下：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含恢复表

决权优先股) 

377,799,026 99.99 14,300 0.01 0 0.00 

普通股合计: 377,799,026 99.99 14,300 0.01 0 0.00 

5）审议通过《公司201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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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含恢复表

决权优先股) 

377,813,326 100.00 0 0.00 0 0.00 

普通股合计: 377,813,326 100.00 0 0.00 0 0.00 

现金分红分段表决结果如下： 

 

股东分段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持股 5%以上普通股股东 
313,883,29

4 

100.00 0 0.00 0 0.00 

持股 1%-5%普通股股东 
46,678,422 100.00 0 0.00 0 0.00 

持股 1%以下普通股股东 
17,251,610 100.00 0 0.00 0 0.00 

其中:市值 50 万以下普通

股股东 

255,100 100.00 0 0.00 0 0.00 

市值 50 万以上普通股股

东 

16,996,510 100.00 0 0.00 0 0.00 

6）审议通过《公司2015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表决结果如下：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含恢复 377,813,326 100.00 0 0.00 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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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决权优先

股) 

普通股合计: 377,813,326 100.00 0 0.00 0 0.00 

7）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16年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结果如下：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含恢复

表决权优先

股) 

32,501,106 100.00 0 0.00 0 0.00 

普通股合计: 32,501,106 100.00 0 0.00 0 0.00 

公司关联股东中国航空科技工业股份有限公司、江西洪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回避了对本议案的表决。 

8）审议通过《关于授权总经理班子办理融资业务的议案》。 

表决结果如下：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含恢复

表决权优先

股) 

377,799,026 99.99 14,300 0.01 0 0.00 

普通股合计: 377,799,026 99.99 14,300 0.01 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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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审议通过《关于续聘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担任公司2016 

年度财务报告审计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如下：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含恢复

表决权优先

股) 

377,813,326 100.00 0 0.00 0 0.00 

普通股合计: 377,813,326 100.00 0 0.00 0 0.00 

10）逐项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如下：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10.01 宋承志 377,813,326 100.00 是 

10.02 张弘 377,813,326 100.00 是 

10.03 陈逢春 377,813,326 100.00 是 

10.04 曹春 377,813,326 100.00 是 

10.05 杨东升 377,813,326 100.00 是 

10.06 王树军 377,813,326 100.00 是 

10.07 王勇志 377,813,326 100.00 是 

10.08 曾文 377,813,326 100.00 是 

11）逐项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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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决结果如下：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11.01 宛虹 377,813,326 100.00 是 

11.02 郭卫东 377,813,326 100.00 是 

11.03 李冬梅 377,813,326 100.00 是 

11.04 周冬华 377,813,326 100.00 是 

12）逐项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六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如下：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12.01 钱昀 377,813,326 100.00 是 

12.02 安金耀 377,813,326 100.00 是 

12.03 辛仲平 377,813,326 100.00 是 

就上述涉及重大事项的议案，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如下：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5 公司 2015 年度

利润分配预案 

63,930,032 100.00 0 0.00 0 0.00 

7 关于公司 2016 32,501,106 100.00 0 0.00 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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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日常关联交易

的议案 

9 关于续聘安永华

明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

伙）担任公司

2016年度财务报

告审计及内部控

制审计机构的议

案 

63,930,032 100.00 0 0.00 0 0.00 

10.01 宋承志 63,930,032 100.00 0 0.00 0 0.00 

10.02 张弘 63,930,032 100.00 0 0.00 0 0.00 

10.03 陈逢春 63,930,032 100.00 0 0.00 0 0.00 

10.04 曹春 63,930,032 100.00 0 0.00 0 0.00 

10.05 杨东升 63,930,032 100.00 0 0.00 0 0.00 

10.06 王树军 63,930,032 100.00 0 0.00 0 0.00 

10.07 王勇志 63,930,032 100.00 0 0.00 0 0.00 

10.08 曾文 63,930,032 100.00 0 0.00 0 0.00 

11.01 宛虹 63,930,032 100.00 0 0.00 0 0.00 

11.02 郭卫东 63,930,032 100.00 0 0.00 0 0.00 

11.03 李冬梅 63,930,032 100.00 0 0.00 0 0.00 

11.04 周冬华 63,930,032 100.00 0 0.00 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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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1 钱昀 63,930,032 100.00 0 0.00 0 0.00 

12.02 安金耀 63,930,032 100.00 0 0.00 0 0.00 

12.03 辛仲平 63,930,032 100.00 0 0.00 0 0.00 

综上，本所认为：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

规定。 

 

四、 结论意见 

综上，本所认为：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有

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以下无正文，仅为签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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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 

 

 

 

 

 

 

 

 

 

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                      负 责 人：郭  斌            

 

经办律师：李  丽            

 

陈光耀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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